	行政訴訟起訴狀
	案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辦

股別
	

	
	訴訟標的

金額或價額
	新台幣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稱謂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

別
	出生

年月日
	職

業
	住居所或營業所、

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姓名、住址、

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

	原告

被告

代表人
	○○○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局長）


	○


	○○○


	○


	○○○○○○

○○○○○○

住同右
	


	訴願決定日期及字號：財政部○○年○月○日○○○○字第○○號

	收受訴願決定日期：○○年○月○日

	收受訴願決定日期：○○年○月○日

	原告因遺產稅事件，提起行政訴訟：

	訴之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被繼承人死亡前剩餘財產六至九年內繼承財產之扣除額及配偶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扣除額部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的配偶即被繼承人林○○於民國（下同）八十五年七月七日死亡，原告於八十六年

	一月六日向被告申報遺產稅，經被告核定其遺產總額為新台幣（下同）三千八百三十七

	萬二千三百十三元，課稅遺產淨額為二千一百六十萬四千一百七十九元，原告不服，就

	其中各順序繼承人之扣除額，被繼承人死亡前六至九年內繼承財產之扣除額、及配偶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扣除部分申請復查，為○○（復查決定書字號）復查決定駁回。原告

	就被繼承人死亡前剩餘財產六至九年內繼承財產之扣除額及配偶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扣

	除額部分仍不服，提起訴願，亦遭財政部○○年○月○日○○○○字第○○號（訴願決

	定書字號）決定駁回。

	二、關於被繼承人生前繼承財產是應以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四十按年追扣部分：被繼承人所

	繼承遺產部分，扣除○○縣○○鎮○○路○○號十六萬四千五百元，該棟房屋經查未完

	稅繼承。依被告查核所繼承遺產為一千一百五十九萬一千六百十七元，課稅額百分之五

	十為五百七十九萬五千八百零九元，被告依七年六個月按年遞減扣除百分之四十，即四

	百六十三萬六千六百四十六元，相差一百十五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元，違反經驗法則，違

	反邏輯認定事實。

	三、關於生存配偶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額數，是否得逕按遺產價值二分之一予以扣除部分：

	關於配偶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於核課遺產稅時，應如何適用，財政部八十六年二月十

	五日台財稅第八五一九二四五二三號函，決議依法務部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法八五律

	決一五九七八號函意旨，該項請求權價值於核課遺產稅時，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二分之

	一。本件遺產稅並未核課確定，自應依前開函釋辦理。又法定財產制係生前雙方共同協

	力為家庭勞苦之所得，除繼承及特有財產外，應以夫妻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平均分配，

	始為公平，被告以原告未取得繼承人同意書或法院判決，否准認列扣除，亦屬不合，原

	告聲明求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為有理由，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

	　　此　　致

	

	

	

	

	

	

	

	

	

	

	

	

	

	

	

	

	○○高等行政法院  公鑒

	及稱名物證

數件
	原處分影本。

訴願決定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 狀 人　　　　　　 eq \o(\s\up  9(簽名),\s\do  6(蓋章))
撰 狀 人　　　　　　 eq \o(\s\up  9(簽名),\s\do  6(蓋章))
住址及電話：























































































































































































































































































































































































































































































































































































































